
2023���02���17 发布－ － 2023���06���01－ － 实施

保护地连作障碍土壤治理
强还原处理法

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备案号：XXXX-XXXX

ＩＣＳ 65.020.01
CCS B

4312—2023

Continuously cropping obstacle management in protected field—
Intensively reductive soil treatment

ＮＹ ／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 布





NY/T４３１２—２０２３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南京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祖聪、杨帆、黄新琦、赵军、姚燕来、薛智勇、胡炎、谢建华、段智镪、崔勇、贾伟、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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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连作障碍土壤治理　强还原处理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护地栽培中连作障碍土壤治理的强还原处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出现连作障碍的种植黄瓜、番茄、青椒、洋桔梗、非洲菊、三七等园艺及经济作物的保护

地土壤的治理.种植其他作物、出现连作障碍的保护地土壤治理也可参照使用本方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４４５５　农业用聚乙烯吹塑棚膜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施用准则

HJ７４６　土壤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　电位法

HJ８０２　土壤　电导率的测定　电极法

HJ９６２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NY/T４９６　肥料合理施用准则　通则

NY/T１１２１􀆰１　土壤检测　第１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储存

NY/T２９１１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

NY/T３６２３—２０２０　马铃薯抗南方根结线虫病的鉴定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保护地栽培　protectedcultivation
在人工保护设施所形成的小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植物栽培,又称设施栽培.

３􀆰２　
连作障碍　continuouslycroppingobstacle
高强度集约化种植下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退化,导致作物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现象.

３􀆰３　
土传病害　soilＧbornediseases
生活在土壤中的微生物病原体,条件适宜时从作物根部或茎部侵害作物而引起的病害.

３􀆰４　
有机物料　organicmaterials
富含易分解有机碳源的有机材料.

３􀆰５　
土壤强还原处理　intensivelyreductivesoiltreatment
通过在土壤中施用易分解有机物料、灌溉土壤至田间持水量、覆膜３周~５周,快速创造土壤强还原

环境,消减连作障碍因子的方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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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操作方法

４􀆰１　适宜时期

宜在设施环境内最高气温≥２５℃、最低气温≥１５℃时进行处理,夏季高温季节处理效果最佳.

４􀆰２　施用有机物料

４􀆰２􀆰１　物料的种类

有机物料分为固体型和水溶型.固体型包含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秸秆,米糠、麦麸等农产品加工产

生的副产品,以及绿肥、杂草等新鲜植物组织;水溶型包括糖蜜等农产品加工业中产生的水溶性副产品.

４􀆰２􀆰２　物料的选择

有机质含量低、板结的土壤,宜采用固体型有机物料;有机质含量高、团聚体结构发育良好的土壤,采
用固体型或水溶型有机物料均可.有机肥、畜禽粪便不宜单独使用.避免使用与计划种植作物相同的作

物秸秆.

４􀆰２􀆰３　物料的施用方法

４􀆰２􀆰３􀆰１　固体型有机物料

作物秸秆使用前需风干、粉碎至≤４mm;新鲜植物组织无须风干,需切碎至≤５cm.将有机物料

均匀摊撒于土壤表面,用旋耕机将有机物料与耕层土壤充分、均匀混合.混匀后平整土地,剔除土壤表

面可能损坏薄膜的秸秆、石块等尖锐物体.作物秸秆推荐施用量为１５t/hm２;新鲜植物组织推荐施用

量为３０t/hm２.

４􀆰２􀆰３􀆰２　水溶型有机物料

将水溶型有机物料溶解于灌溉水,灌溉于已预先翻耕和平整的田块.水溶型有机物料施用推荐量为

３t/hm２~６t/hm２.

４􀆰３　灌水

固体型有机物料的处理,用水灌溉;水溶型有机物料的处理,用溶解有机物料的水灌溉.采用喷灌方

式,保持灌溉速度与水分入渗率一致.在无水分侧渗和径流的情况下,灌溉量需达到耕层深度的１/２以

上.灌溉水应符合 GB５０８４的要求.

４􀆰４　覆膜

灌水结束后立即覆膜.在处理田块四周筑埂,埂外留沟,将薄膜平摊于土面,薄膜四周用土压实(如图

１所示).宜采用厚度≥０􀆰０４mm 白色农用薄膜.农膜应符合 GB/T４４５５的要求,不得破损、漏气.

　　注:埂宽以达到防止水分侧渗目的为宜,高度与土面平齐.沟深与耕作层深度一致,沟宽不小于１０cm.

图１　土壤强还原处理覆膜示意图

４􀆰５　揭膜

处理期间若设施环境内最高气温≥３５℃且最低气温≥２５℃,则覆膜时间以３周为宜;若设施环境内

最高气温≥２５℃且最低气温≥１５℃,则覆膜时间以５周为宜,覆膜达到规定时间后即可揭膜.揭膜后,若
土壤通透性好,水分适宜,稍做翻耕即可用于种植;若土壤黏重,水分含量仍较高,须待土壤水分降低至适

宜耕作时,再耕翻(深度至整个处理层)、晾晒约１周后再种植.

４􀆰６　其他注意事项

４􀆰６􀆰１　后期肥料使用管理

对于氮肥而言,若土壤强还原处理的有机物料碳氮比≥４０,处理后需适当增加氮肥施用量;若有机物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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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碳氮比≤２５,处理后可适当减少氮肥施用量;若碳氮比在２５~４０,则可按正常氮肥施用量施肥.对于其

他种类肥料,依据所种植作物需肥特点及土壤本底养分含量,按照 NY/T４９６和 NY/T２９１１等标准制定

科学施肥计划.在后续生产过程中,建议增施有机物、生物有机肥等,以减缓连作障碍的再次发生速度.

４􀆰６􀆰２　后期农药使用管理

若土壤强还原处理到位,一般不再需要使用防控土传病害的农药,如防枯萎病、根腐病、青枯病、黄萎

病等的农药.防治作物气传病害(多为叶面病害)和虫害的农药按照 GB/T８３２１的规定正常使用.

５　治理效果评价

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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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土壤强还原治理效果评价

　
经处理后,基本消除保护地栽培土壤的连作障碍因子,即酸化、次生盐渍化和致病微生物.按 NY/T

１１２１􀆰１规定的方法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如下指标,评估障碍因子消除效果(见表 A􀆰１).

表A􀆰１　土壤强还原治理效果评价指标

指标 参考值 检测方法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处理３d内降至－８０mV以下 按照 HJ７４６
土壤pH pH≤５􀆰０的酸化土壤pH 提高０􀆰５个单位以上 按照 HJ９６２

土壤电导率 降至≤２５０μS/cm或降低５０％ 按照 HJ８０２
土传病原菌 灭菌率≥９０％或基因拷贝数降至≤１０６/g土 平板稀释涂布法或荧光定量PCR法

根结线虫 杀灭率≥８０％ 按照 NY/T３６２３—２０２０附录C

土传病害 防控效率≥６０％
防控效率＝(未处理对照发病率－强还原处理后

发病率)/未处理对照发病率

４


